
附件二 


2026年公益少年团杰出团员韩国首尔交流团
提名表格（团员适用）

甲部：获提名团员资料
	中文姓名：
	
	性别：* 男 ／ 女
	
	

 请贴上照片
 （正面半身近照）


	英文姓名：
	
	
	
	

	就读学校：
	
	班级：
	
	
	

	学校地址：
	

	学校电话：
	
	学校传真：
	


	本人已于		年	 	月	  	日完成团员奖励计划的		级 （   	   章） 级别。

	能操语言：
	*广东话／英语／普通话／其他（请注明）：   

	兴趣／专长：
	

	简述参与公益少年团一项
难忘的服务经验：
	

	曾否参加境外交流活动：
	#☐ 有，活动名称及日期：
	
	☐ 没有

	有否同时申请本学年暑假期间举行的其他境外交流团：
	#☐ 有，活动名称及日期：
	
	☐ 没有

	获提名团员签署：
	
	日期：
	



*请删去不适用者；# 请在适当☐加 




家长╱监护人同意书

本人同意敝子弟					 （获提名团员姓名）参加2026年公益少年团杰出团员韩国首尔交流团，并承诺一旦获选，定当督促其出席出发前所有训练及交流结束后的小组报告汇报日，以及在旅途中遵从导师和领队的指示，并完成有关交流成果的小组报告。
	家长／监护人签署：
	
	
	与获提名团员的关系：
	    

	家长／监护人姓名：
	
	
	日期：
	






个人资料收集声明附件二 



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
1.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，会供教育局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用途：
a. 处理、核实、审核资格及查证各项补助和津贴，以及由教育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提名；
b. 就上文(a)项所述提名的处理、核实、审核资格及查证，将个人资料与政府相关政策局／部门资料库进行核对；
c. 将个人资料与教育局资料库进行核对，以核实／更新教育局的记录；以及
d. 编制统计资料、研究及政府刊物。

2. 你必须按本表格的要求及于本局处理本表格的过程中提供个人资料。假如你没有提供该等个人资料，本局可能无法办理或继续处理有关提名。

可获转移资料者
3. 你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人员取阅。除此之外，本局亦可能会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况转移或披露该等个人资料：
a.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门，以用于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；
b. 与本表格相关的学校，以用于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；
c. 受聘于教育局以提供服务或意见的人员、代理人、服务供货商或机构，包括旅行社，以用于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；
d. 你曾就披露个人资料给予订明同意；以及
e. 根据适用于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权或规定披露个人资料。

查阅个人资料
4. 你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关于你的个人资料。如需查阅或更正本表格的个人资料，请以书面向教育局公益少年团办事处提出：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11楼1141室或电邮至 info_cyc@edb.gov.hk。




附件二 


2026 年公益少年团杰出团员韩国首尔交流团
提名表格（团员适用）
乙部：校长推荐书
	学校名称：
	

	获提名团员姓名：
	
	（中文）
	
	
	（英文）


 （学校在推荐团员参加公益少年团杰出团员交流团时，请考虑该团员以往曾否参加境外交流活动，并优先推荐未曾参加过境外交流活动的团员。）
	（一）
	获提名团员的品行：

	
	

	
	

	
	

	（二）
	获提名团员在公益少年团的表现（例如做事的积极性、态度等）：

	
	

	
	

	
	

	（三）
	获提名团员的语言能力（1 分最低至 5 分最高，请圈出评分）：

	
	
	普通话
	
	1
	2
	3
	4
	5

	英语
	
	1
	2
	3
	4
	5


				

	
	

	（四）
	获提名团员于参与面试或境外交流时是否需要特别照顾 （请在适当方格内加）：

	
	☐需要，请注明：
	

	
	
	

	
	☐不需要
	

	
	

	（五）
	其他评语：

	
	

	
	



	校长签署：
	
	
	

	校长姓名：
	
	
	

	学校电话：
	
	
	

	日期：
	
	
	

	
	
	
	学校印鉴








